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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際智慧學院教師升等通訊作者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或 

研討會名稱 
 

論文發表時間      年   月     日 合著者人數  

其他作者簽名 

 

中文姓名： 

 

                         

 (請以中文說明校外其他作者服務

之學校、任職職務及升等教師與合作

作者之關係) 

範例如下： 

(xxx 教授服務於     大學    學

系，目前擔任     ，升等教師與 xxx

教授合作國科會計畫案，計畫案號如

下:  

NSC xx-xxxx-x-xxx-xxx 

NSC xx-xxxx-x-xxx-xxx 

升等教師與 xxx 教授無師生及同學

關係，純為計畫合作關係) 

英文姓名：  

 

                          

(xxx 教授英文姓名及服務單位: 

                                

  

                                

 

                               ) 

                                                                                                                       

 

系教評會審核：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HA0-4-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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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際智慧學院教師升等研究項目審查表 

 

 

 
姓名：                身分證號碼： 

 

系別：                申請日期： 

 

現職：                                送審等級： 

 

一、五年內發表與教師專業有關之學術期刊論文、專書、專利及學術研討會論文最多採計 75 分，

其中學術研討會論文最多採計 20 分 

 

期刊論文總分數(不含學生) 系教評會初核 院教評會複核 

 

                                  

                              

                        

  

研討會論文總分數(不含學生) 系教評會初核 院教評會複核 

 

                                  

                              

                        

  

 

二、五年內研究計畫及獲獎事蹟最多採計 25 分 

  

獎勵事蹟總分數 系教評會初核 院教評會複核 

 

                                  

                              

                        

  

  研究計畫總分數 系教評會初核 院教評會複核 

 

                                  

                              

                               

  

 

三、以上各項合計總分數 

 

合計總分數 系教評會初核 院教評會複核 

 

                                  

                              

                               

  

 

 

HA0-4-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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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獲得國科會傑出、甲種、乙種或計畫主持費獎助績效及其他研究獎勵事蹟 

(獲獎項目必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獲獎項目 獲獎論文或計畫名稱 獲獎年度 系教評會初核 院教評會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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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發表之期刊論文及專利 

 

作者姓名 

（請依序詳列作者    

 姓名並註明何者  

 為學生） 

年份/ 

序別 
論文題目/專利名稱 

期刊名稱/

專利取得

國家 

等級 
起迄 

頁數 

系教

評會

初核 

院教

評會

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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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發表之研討會論文 

 

作者姓名 

（請依序詳列作者    

 姓名並註明何者  

 為學生） 

發表年月

日 
論文題目 

會議舉

辦國家

及地點 

等級 
系教評

會初核 

院教評

會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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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之研究計畫 

 

主持人類別 

（註明為主持

人、或共同 

 主持人） 

計畫名稱及類別 
執行 

期限 
金額 

補助單

位 

系教評

會初核 

院教評

會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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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際智慧學院教師升等條件檢核表 

 

                                                 □以專門著作升等 

教師姓名：                                □非以專門著作升等 

升等

條件 

最近一學年

度考核結果

為晉級，惟新

進教師若因

未符限期升

等規定而未

獲晉級者除

外 

最近三次教

師評鑑之教

學、輔導及服

務等項目通

過之個別績

效責任子項

目數（共九項

次），至少六

項次為本院

前 60% 

最近三次教

師評鑑之教

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評

鑑等項目通

過之績效責

任子項目數

總和（共三

次）至少二次

為本院前

60% 

A 級之期刊

論文篇(件)數

是否符合升

等條件 

（非以專門

著作申請升

等者則免） 

應用科技或

教學等方面

之績優表現

是否符合升

等條件 

（以專門著

作申請升等

者則免） 

 

研究總分數/

研究成果是

否符合升等

條件 

是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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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0-4-003-A 

附表四 

教師資格審查代表著作合著人證明 

 

送 審 人 姓 名 中文  外文  任教學校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時間  

合著人（或共 

同 研 究 人 ） 

親 自 簽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送 審 人 完 成 

部 分 或 貢 獻 
 

合 著 人 完 成 

部 分 或 貢 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一、本證明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須親自簽名蓋章。若合著人為外籍人士，本表得以外文撰寫。 

   （務須使合著之外籍人士理解其內涵意義）。 

  三、合著之著作，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 

  四、如各欄不敷填寫者，可另以附件呈現。 

HA0-4-004-A 

 

 


